[bookmark: _Hlk20385068]贵州省收费公路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定价成本测算报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3号），为顺利推进我省收费公路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工作，促进物流业提速增效，按照《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06年第42号令）等有关规定，对贵州省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收费标准进行测算，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几年，贵州省高速公路建设进程不断加快，通车里程上升至全国第7位，作为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的地理区位优势不断凸显，成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要通道，缩短了中西部陆路交通的时空距离，为西部省份优化资源配置创造了良好条件，极大地助推贵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打下了坚实基础。
依据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公布的《2018年贵州省收费公路统计公报》，对高速公路里程、建设投资、债务余额、收费情况和通行费减免数据，测算如下：
1、公路里程、建设投资和债务余额
截至2018年底，贵州省高速公路里程6389.3公里，债务余额为3437.3亿元。累计建设投资总额5780.6亿元,其中，累计资本金投入1753.3亿元，资本金比例30.3%；累计债务性资金投入4027.3亿元，债务性资金比例69.7%。
2016-2018年，贵州省高速公路里程、累计建设投资总额、年底债务余额年均分别增长8.0%、13.8%和11.8%。
2、建设成本
由于贵州地理环境复杂，高速公路桥隧比例大，建设成本高，与周边的湖南、广西、云南、四川、重庆等省市高速公路建设相比，平均每公里建设成本最高。截至2018年底，贵州省高速公路累计建设投资总额5780余亿元，每公里建设投资成本高达9047万元/公里，其中2013年以后开工的高速公路建设投资成本在1.2亿元/公里以上。
表3-1  2018年贵州省与周边省份高速公路单位公里建设成本对比
	省份
	通车里程
	累计建设投资总额
	每公里建设成本

	单位
	公里
	亿元
	万元/公里

	贵州省
	6389 
	5781 
	9047 

	湖南省
	7732 
	5063 
	6548 

	广西壮族自治区
	5638 
	2986 
	5296 

	云南省
	5040 
	3886 
	7712 

	四川省
	6508 
	4216 
	6478 

	重庆市
	3000 
	2423 
	8077 


数据来源：2018年各省市收费公路统计公报。
二、收支现状
1、收费和支出情况
2018年，贵州省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189.5亿元，年支出总额587亿元，收支缺口为397.5亿元。年支出总额中，偿还债务本金387.6亿元，偿还债务利息150.6亿元，养护支出16.4亿元，公路及附属设施改扩建工程支出8亿元，运营管理支出16.8亿元，税费支出6.2亿元，其他有关支出1.4亿元。
其中，政府还贷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114.3亿元，支出总额176.8亿元，收支缺口62.5亿元；经营性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75.2亿元，支出总额为410.2亿元，收支缺口335亿元。
2016-2018年，贵州省高速公路年通行费收入、年支出总额年均分别增长20.5%、23.8%，年支出总额年均增速高于通行费收入增速。
2、通行费减免
2018年，贵州省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39.8亿元。其中，绿色通道（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减免20.4亿元，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减免12.5亿元，其他政策性减免6.9亿元，占比分别为51.2%、31.5%和17.3%。
2016-2018年，贵州省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金额年均增长22.9%，其中年绿色通道减免金额年均增长8.6%。
就近几年的支出、通行费收入、减免情况来看，呈现出年支出总额增速（23.8%）＞通行费减免金额增速（22.9%）＞通行费收入增速（20.5%）的大体趋势。
三、成本测算依据
（1）《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06年第42号令）；
（2）《定价成本监审一般技术规范（试行）》（发改价格〔2007〕1219号）；
（3）《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4）《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国办发〔2019〕23号）；
（5）《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JT/T 489-2019）；
（6）《关于切实做好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发〔2019〕93号）；
（7）《贵州省<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实施细则》（黔价办〔2007〕93号）；
（8）《贵州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2012年发布）；
（9）《贵州省收费公路统计公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及企业提供的财务资料；
（11）其他相关资料。
四、相关成本测算方法
[bookmark: _Hlk20382831]本次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立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的目标要求，以深化高速公路制度改革为动力，以促进物流业提速增效为导向，科学测算和调整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收费成本，最大程度避免高速公路通行费发生较大波动，统筹维护好高速公路使用者、投资者与经营管理者的合法权益。
（1） 测算思路
1、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
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规定，本次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以里程加权平均的车货总质量（剔除超限超载等不合理因素）为重要依据，确保在相同交通流量条件下，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确保每一类收费车型在标准装载状态下的应交通行费额均不大于原计重收费的应交通行费额。
2、不考虑高速公路货车分流影响
货车按车（轴）型收费后，空车的通行费高于现行计重收费标准，部分空车将转移到普通公路，产生分流问题。考虑到我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里程密度较低、空车分流比例难以量化等因素，本次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不考虑货车空车分流的影响。
3、科学测算大件运输车辆收费系数
对6轴以上货车，在6轴货车收费系数的基础上，按每增加一轴增加一定收费系数的方法，制定合理的收费系数，确保标准装载的大件运输车辆不因计费方式调整而增加通行费用。
4、兼顾高速公路发展需求
目前，我省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债务压力重，通行费收支缺口较大。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应避免通行费收入大幅波动，防止产生债务风险，确保高速公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5、鼓励货车提高运输效率
货车统一按车（轴）型收费后，同类车型空载、平均装载和满载将执行同样的收费标准。在保证总体货车通行费稳定的前提下，平均装载货车通行费略有下降或持平，而满载货车通行费会大幅下降，将促使货车提高满载率，有利于促进公路货运行业集约经营，进而提升全社会运输效率，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2） 测算方法
1、收费系数采用同类货车车（轴）型通行费平移方法
按照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和收费标准重新核定要求，按每一类货车车（轴）型收费额等于同一类型按原计重收费的收费额，在路网内货车流量和平均运距不变的条件下，测算1-6类货车收费系数。
类货车按车（轴）型收费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第类货车按车（轴）型收费系数；
——第类货车原按车（轴）型收费模式下通行费；
——第类货车原计重收费模式下通行费；
——第类货车原按车（轴）型收费系数。
2、6轴以上大件运输车辆收费系数
2019年8月23日，交通运输部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政策调整工作研讨会”，会上，部专家建议“六轴以上货车（大件运输车辆）以6类货车收费标准为基数，每增加一轴按增加0.4-0.6的收费系数计费”。 
五、平移方案
（1） 货车车（轴）型收费系数
本次定价成本测算以2018年贵州省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为基数，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为85.6亿元，应用同类货车车（轴）型通行费平移方法测算货车车（轴）型收费系数。
依据《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发〔2019〕93号）的相关要求，经测算，1-6类货车车（轴）型通行费平移后的收费系数为0.90：1.43：3.00：4.23：4.53：6.15，经调整优化后为0.9：1.4：3：4.2：4.5：6.15。
表5-1  贵州省高速公路货车车（轴）型收费系数测算一览表
	类别
	车型判定规则
	原计重
收费
	平移测算的 
货车（轴）型
收费系数
	调整优化的
货车（轴）型
收费系数
	里程加权
平均的
车货总质量
	满载车货总重（含自重）

	单位
	
	亿元
	——
	——
	吨
	吨

	1类货车
	2轴，蓝牌
	4.7
	0.90 
	0.9
	2.0
	4.0

	2类货车
	2轴，黄牌
	11.6
	1.43 
	1.4
	7.8
	15.2

	3类货车
	3轴
	4.5
	3.00 
	3.0
	17.0
	23.8

	4类货车
	4轴
	10.6
	4.23 
	4.2
	24.1
	31.8

	5类货车
	5轴
	3.1
	4.53 
	4.5
	26.9
	37.5

	6类货车
	6轴
	51.1
	6.15 
	6.15
	38.0
	42.6

	合计
	——
	85.6
	——
	——
	——
	——


基本达到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要求，每一类收费车型在标准装载状态下的应交通行费额均不大于原计重收费的应交通行费额。按调整优化后的货车（轴）型收费系数，测算的2018年全省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收入为85.3亿元。
（2） 六轴以上大件运输车辆收费系数
我省高速公路拟采取的1-2类、2-3类、3-4类、4-5类、5-6类间的货车收费系数级差，分别是0.5、1.6、1.2、0.3、1.65。根据交通运输部推荐值（0.4-0.6），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六轴以上货车（大件运输车辆）以6类货车收费标准为基数，选取倒数第二小级差（0.5），即每增加一轴增加0.5的收费系数。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货车通行独立收费桥隧的收费标准，参照客车计费模式执行。
（2）专项作业车的车（轴）型收费系数，参照货车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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